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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潔心 （青鳥行政總監；青鳥作為平等機會婦女聯席成員團體） 

 

青 鳥 歡 迎 「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」在 2006 年檢視中國及香港之報告

後提出關 注 到 中 國 有 關 法 例 只 針 對 以 性 工 作 為 目 的 之 人 口 販 運 （ 香 港

亦 然 ）， 而 未 有 與 國 際 標 準 接 軌 ， 就 非 以 性 工 作 者 為 目 的 之 人 口 販 運

訂 定 相 關 措 施 。  

 

青 鳥 促 請 香 港 政 府 參 考 有 關 建 議，將 性 工 作 與 人 口 販 賣 脫 軌，不 將 性

工 作 視 為 人 口 販 運 之 唯 一 動 機 ， 改 以 不 同 法 例 處 理 有 關 問 題 。  

 

此 外，青 鳥 一 向 以 尊 重 當 事 人 是 否 選 擇 轉 業 之 個 人 意 願 為 最 大 原 則 ，

但 亦 同 意 委 員 會 向 中 國 政 府 提 出 需 向 性 工 作 者 提 供 支 援，以 增 加 其 生

計 機 會 之 建 議。青 鳥 敦 促 香 港 政 府 考 慮 採 納 有 關 建 議，積 極 為 有 需 要

之 性 工 作 者 提 供 適 切 而 不 帶 歧 視 成 份 之 支 援 服 務 。  

 

同 時，委 員 會 亦 提 出 需 防 止 任 何 不 依 正 確 法 律 程 序 而 對 性 工 作 者 進 行

之 拘 禁 。 事 實 上 ， 委員會遠在 1999 年已在給予香港政府的結論意見中提及： 

 

（在本港）「賣淫本身並非不合法，但（港府）保障色情業者健康和安全的規定

不明確，在對有關犯罪執法方面可能會歧視婦女」。 

 

青 鳥 強 烈 建 議 香 港 政 府 採 納 相 關 建 議，立 即 檢 討 以 下 各 項 本 地 及 從 內

地 或 外 地 來 港 之 性 工 作 者 在 執 法 過 程 中 所 面 對 之 不 公 平 狀 況，並 積 極

改 善 ：  

 

一） 以擁有安全套作為拘捕懷疑性工作者之理由。（2006年 11月 19日蘋果日

報題為「警掃黃拘 15歲內地少女」的報導中，引述：「旺角警區助理行動

主任游健雄高級督察表示，警方會向可疑的街頭女子截查，如發現她們的

手袋內載有 KY潤滑劑或避孕套等物品，警方有理由懷疑她們從事賣淫活

動，會將她們帶署調查」。） 

 



二） 不論事實是否先由顧客唆使，都只針對懷疑性工作者，控以「為不道德目

的而唆使他人」之罪名。 

 

三） 不論有否真正提供性服務，都以懷疑在港從事賣淫活動為由，不經正式起

訴而強行將從內地或外地來港婦女遣返原居地。 

 

四） 藉「查牌」之名滋擾一樓一性工作者；容許警員在放蛇時索取免費手淫服

務。 

 

五） 剝削懷疑性工作者作為一般被捕人士的權利，導致出現婦女被拘留期間未

能致電親友或律師求助、被迫簽署口供、甚至不獲准許上洗手間的多宗案

例。此外，亦有婦女表示曾受肢體暴力、語言暴力及性騷擾等多種侵犯。 

 

六） 以不人道方法拘留懷疑為性工作者之婦女（2005 年警方將被懷疑性工作

者囚禁於戶外大鐵籠「公開展覽」。） 

 

在此，我們再次促請香港政府落實並貫徹反歧視及維護基本人權之精神，正視性

工作者及懷疑性工作者所面對之不公平狀況，盡速改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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